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27-3-0(105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八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46021 22255 87491 22165 2651 857 126743 54 5841 531647109961718 283997

第2分位 10440 7192 22726 9581 425 34 24459 19 1875 869863021063139 182576

第3分位 7857 6606 18639 7404 272 29 19885 13 1434 649840611046264 199451

第4分位 7255 7659 12876 6881 247 33 20820 30 1221 499564811013552 232162

第5分位 6752 12288 2190 7603 386 20 38466 149 1487 52888283957676 288038

合      計 78325 56000 143922 53634 3981 973 230373 265 11858 78244622365042349 1186224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